
乌仁她娜:
本院受理原告王春林与被告乌仁她娜不

当得利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
等应诉材料袁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领取袁逾期视为送达遥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袁并定于答辩期
和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 30分 (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 9日
罗通: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金石蒙荣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晓钰尧 罗通追偿权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尧应诉
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袁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袁逾期
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袁并定于答辩期和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 9日
石晓军尧哈斯苏亚拉:

本院受理的内蒙古金诚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申请执行石晓军尧哈斯苏亚拉尧内蒙古金石
蒙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证债权纠纷一

案袁 申请人内蒙古金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申
请对被执行人石晓军所有的位于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大台什路 118号怡园小区 D2号楼 1
至 2层 05号房屋进行评估遥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通知派员(携授权委托书)到本院执行局参
加摇号选取评估机构程序尧 领取确定评估机
构告知书尧现场勘验通知书及领取评估报告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袁经 60日视为送达遥 于公
告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 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参
加摇号选取评估机构程序尧 领取确定评估机
构告知书;于选定评估机构后的第 5日 10时
进行勘验现场袁逾期不到尧不影响评估工作继
续进行遥 公告期满后 30日内领取评估报告袁
逾期不领取视为送达遥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袁
自报告送达后 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
出袁逾期视为无异议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 9日
李小昆:

本院受理原告郑学清诉被告李小昆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李小昆送达起
诉状副本:一尧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协
助原告办理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滨水新村

17 号楼 3 单元 1 层西户的产权过户手续遥
二尧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遥同时向你
送达应诉通知书尧 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及
(2021)内 0102民初 83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遥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袁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 9日
郝丽娜:
本院受理原告郑晓敏与被告郝丽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内 0102民初 3479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如下:被告郝丽娜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
内一次性偿还原告郑晓敏借款本金 32000元
及利息(以借款本金 32000元为基数袁按年利
率 17.4%袁 从 2018 年 12 月 4 日起计算至
2019年 4月 4日;按年利率 24%袁从 2019年 4
月 5日起计算至 2020年 8月 19日; 按年利
率 15.4%袁从 2020年 8月 20日计算至实际付
清之日止)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
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遥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 9日
韩高科:
本院受理原告段国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
通知书尧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尧原告提交的证
据尧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尧 转普民事裁定
书尧开庭传票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 9日
赵峥嵘:
本院受理原告张利敏诉被告张宝才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内 0102民初 2636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赵峥嵘于本判决生效
后 10 日内向原告张利敏偿还借款本金
30000元袁 并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
率 3.85%计算给付利息自 2021年 3月 24日
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
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特
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 9日
内蒙古闻都彩扩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内蒙古自治区公证协会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内 0102 民初 1353 号
民事判决书遥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判
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 9日
高飞尧崔玲玲:
本院受理原告包头红岩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袁 现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1)内
0102民初 1277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
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 9日
王引萍尧张敏:
本院受理原告包头红岩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袁 现已审理终
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1)内
0102民初 1278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
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 9日
乔伟尧徐砚岭:

本院受理原告包头红岩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内 0102民初
1275号民事判决书遥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如不
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
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 9日
尹耀峰尧宫世超:
本院受理原告包头红岩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内 0102民初
1693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如
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
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 9日
陈磊:
本院受理原告杨凡诉被告陈磊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内 0102民初 4925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
内容为:被告陈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
内返还原告杨凡借款本金 4000元及支付利
息(利息以 4000元为基数袁自 2019年 4月 15
日起按年利率 3.85%计算至借款实际返还之
日止);被告陈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

支付原告杨凡公告费 600元; 驳回原告杨凡
的其他诉讼请求袁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袁应当依照叶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袁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袁 案件受理费
50元袁由被告陈磊负担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 9日
陈磊:

本院受理原告斯琴格日乐诉被告陈磊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内 0102 民初 4923 号民事判决
书袁判决内容为:被告陈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0 日内返还原告斯琴格日乐借款本金
5000元及支付利息 (利息以 5000元为基数袁
自 2018年 12月 16日起按年利率 3.85%计算
至借款实际返还之日止); 被告陈磊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斯琴格日乐公
告费 600元; 驳回原告斯琴格日乐的其他诉
讼请求袁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袁应当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曳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袁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袁 案件受理费 50元袁由
被告陈磊负担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 9日
辛磊尧郝海燕:

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牛燕如与被申请人

李翠清尧张忠胜尧郝海燕尧梁飞飞尧何宇峰尧华
琨尧黄爱文尧辛磊尧李婷尧李岩梅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袁因穷尽一切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袁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内 0102民再 31号
民事起诉状副本尧证据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
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袁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袁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袁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日上午 10时在本院第四庭公开开庭
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 9日
冯凯: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秀兰尧王茹尧王莉诉付
裕尧丁爱英尧丁海锁尧王丽萍尧冯凯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内 0802民初 5136号民事判决书遥限
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临河区法院
领取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
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袁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
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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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责编院李海涛
制版院申慧珍

法院公告

姻 更正
在叶内蒙古法制报曳9版刊登的内蒙古蒙利源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鄂尔多斯市桐旺得商贸

有限公司资产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中袁野基准日院
2021年 8月 31 日冶应为野基准日院2020 年 8 月 31
日冶袁特此更正遥

内蒙古蒙利源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桐旺得商贸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9日

姻 遗失声明
清水河县腾达镁业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正

本尧副本遗失袁注册号院150109000002092袁发证日期
2015年 4月 10日袁声明作废遥

清水河县腾达镁业有限责任公司税务登记证

正 本 尧 副 本 遗 失 袁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院
911501247761162970袁声明作废遥

清水河县腾达镁业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尧副本遗失袁组织机构代码院776116297袁声
明作废遥

清水河县腾达镁业有限责任公司公章遗失袁
声明作废遥

赛罕区宏朵建材经销店执照正尧副本遗失袁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2150105MA0PEU77X0, 声明作
废遥

内蒙古瑞发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将蒙 A76275车
辆道路运输证遗失袁证号院150102002513袁声明作废遥

倪庆连遗失内蒙古三合慧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具的代收交易费收据号No297412袁金额 1085.7
元遥 代收产权证工本费收据号No2971315袁 金额 10
元遥 代收公共维修基金收据号 No2971432袁 金额

16285.5元遥 代收产权印花税收据号No2971352袁金
额 5元遥 代收契税收据号No0158504袁金额 30133.59
元遥 代收房屋登记费收据号No0158938袁金额 80元袁
共六张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王永宏尧 曾天文不慎将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
入一般缴款书 渊回单冤 第二联丢失袁 票据号码院
9817153935袁声明作废遥

王永宏尧 曾天文不慎将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
入一般缴款书 渊回单冤 第二联丢失袁 票据号码院
9817216756袁声明作废遥

索莉袁房屋所有权证书袁房屋坐落院鸿发小区
4号楼 4单元 2楼东户袁产权号院145021200573袁声
明作废遥

鄂伦春自治旗诺敏镇唯而美化妆品店将工商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袁 注册号院150723600146529袁声
明作废遥

乌拉特中旗凯奥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将车牌

号为渊蒙 L60583冤货车的道路运输证丢失袁证号院
150824053028袁声明作废遥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锡林郭勒盟中心

支公司声明院不慎将 43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 保 险 单 遗 失 袁 印 刷 号 为 院
10601119479袁10609343379袁10606116442袁1061189
4817袁10608407386-10608407400袁10601993137袁
10607782918-10607782924袁10607044263-
10607044277袁10610726878遥 43份机动车保险单遗
失袁印刷号为院10105943975-10105943976袁
10106201703袁10104040761袁10104393707-
10104393725袁10104587879袁10105024152袁
10104393701-10104393706袁10105019811袁
10104396741 -10104396750袁10105034679 特此声
明作废遥

2021年 11月 9日

分类信息


